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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共营体系建设的思考
——以本溪市为例

◎缪艳丽 潘 京

  摘 要：农业经营方式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业发展路径，农业生产者最有发言权。目前，农业生产的家庭经

营、合作经营、集体经营、企业经营各有优势，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结合本溪市自然禀赋、农业生产等特点，按照混合、

抱团、共赢的模式，发展共营制，应当是破解本溪市农业发展瓶颈的方式之一。本文通过对各经营模式比对、研究，找到最

优发展模式——共营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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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入推进，农业发展需要重点解决

“规模经营”、“谁来种地”、“如何服务”等系列问题，

大力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化、设施化、品牌化和市场化建设。“农

业共营制”应该说，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它主要通过成立

土地股份制的合作社，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通过培育掌握

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新型农民，促进吸引更

多的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农业生产提供多样化、专业化的生

产服务，从而形成“土地股份合作社 +农业职业经理人 +现

代农业服务体系”三位一体的农业经营模式。它破解了分散

化农业、小规模农户的经营格局，激活了农村生产要素，转

变了农业发展方式，调整了优化农业结构，提升了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使得农民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家庭承包经营这种体制，对推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随着深入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显现出了诸多

农业生产经营结构性的矛盾问题，一方面是农业生产经营者

老龄化、妇幼化现象比较突出，“谁来种田”的问题必须解

决；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流转加快，“非粮化”、“非农化”

的趋势比较明显，务必引起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探索推进家庭经营、

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

创新”。根据中央要求，各地积极开展创新，并形成了多种

经营模式。其中，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农户为核心主体，

农业职业经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三位一

体的“农业共营制”模式，在部分地区取得了一定成效，有

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一、农户家庭经营模式分析
1、纯农户，以“自给自足”为特点。根据国家调查数

据显示，1986年农户户均经营耕地9.2亩，2008年仅为7.4亩，

2011 年进一步下降到 5.58 亩；2015 年我市经营耕地 10 亩以

下农户占总农户的 93%，这些表明现在农业家庭经营尚未形

成规模，土地零散、细碎情况仍然常态化。

2、农户呈现兼业化，不以农业为生。查找全国农业普查

的数据表明，1996年全国农业户中纯农户占62.8%，1999年下

降到 40%；而我市比例也由 10年前的 66%下降为 60%。这意

味着现在大多数的农民早已经不单纯以农业为生了。

3、劳动力老龄化，妇幼化比重大。如 2005 年我市从业

劳动力中，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比例为 91%，2015 年下降到

82%；留守农业的劳动力更是呈现出老龄化与妇幼化特征。

据不完全统计，50岁以上劳动力和妇女、儿童仍占较大比重，

说明大部分农民不以农为业。

4、农业生产非粮化，倾向副业。截止 2015 年，我国粮

食生产出现“十二连增”，但随着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粮

食种植的比重逐渐呈现下降态势。参考本溪市 2015 年农经

统计报表，耕地流转中，粮食种植面积占比为 56%，农户生

产“非粮化”现象日益明显；另外，农户纯收入中来自农业

的比重也在下降，显示出多数农民不以农为生的趋势。

二、农业经营模式的创新实践
1、家庭农场。系农户家庭承包的“升级版”，中央积

极鼓励家庭农场发展。其优势在于，组织内部成员是由血缘

和婚姻纽带组成，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合作的稳定性。但由

于家庭农场的法人资格没有确定，相应的融资能力、市场拓

展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发展的空间、规模、速度都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本溪市目前共认证家庭农场 66 个。纯种植类

型 40 个（种粮家庭农场 35 个），种养殖结合型 26 个。

2、农民合作社。“生产在家、服务在社”，是合作社

提高组织程度、市场应对的目的，得到了农民认可和支持。

截止 2016 年 6月末，本溪市共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 899个，

其中种植类399个（种粮121个），林业122个，畜牧类233个，

服务类 54个。但由于门槛较低，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不经营、

不运行、不规范的“僵尸社”，影响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3、农事企业。目前我市规模龙头企业近 160 个。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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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追逐利益”的本性，无论是租赁农场还是订单农业，

都存在双方利益不相容以及合作不稳定问题。就我市来看，

目前市级龙头农事企业近 160 家，带动农户约 13 万户，占总

农户的 87%。

4、集体统一经营。耕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

收益平均分配给成员的模式。目前，省内凤城市大梨树村属

于这种经营模式。由于集体产权不明晰，主要靠带头人的个

人魅力，虽然经济发展较快，但复制、推行的难度较大。

5、农业共营制。四川省崇州市在实践中，探索出“农

业共营制”。即农民通过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公司），由

合作社招聘农业经理人，由经理人组织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从而实现土地集中连片、经理人专业经营、农民分红受益的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三、农业共营创新模式的启示 
1、破解当前土地细碎、经营分散的难题。这方面四川

省崇州市为我们提供了好的示例，该市属于丘陵地区，耕地

较少，由于土地资源的限制，多年来，农业发展始终处于弱

势。为破解难题，市政府加大工作力度，通过设立奖励资金、

政策扶持等，积极促进土地流转。为保护农民利益，提高经

营者的积极性，通过设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享有承包权，

将土地经营权流转入股到合作社，成为股东，实现土地的集

中连片和规模化。合作社招聘职业经理人，通过确定利润的

情况下，由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由于土地集中连片，

降低了经营成本，实现了效益最大化。

2、农户共同进行生产经营决策与监督执行。由于土地

承包权在承包农户手中，土地经营的决策权控制在农户手中，

保证了各个参与主体的权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包括合

作社内部机制建设，即农民入股、农民决策、农民经营，农

民监督，规避合作风险，提高“共营共赢”的稳定性与可持

续性，把农民摆在主体地位，与合作社外部机制共同形成一

个良好的循环。农户共同进行生产经营决策与监督执行，防

止土地流转出现的“非粮化”、“非农化”等问题，确保耕

地不撂荒。

3、通过细化经营产权，促进形成新型职业农民。这些

人可以不是承包农户，但具有农业经营的头脑，属于职业农

民（或者职业经理人）。农业准入的放开，可以吸引一批务

农青年、返乡农民工、农机农技能手、经商人员等到农业一

线创业兴业，成为掌握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

新型农民，解决了“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问题；

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吸引更多的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农业生

产提供多样化、专业化的生产服务，促进了农业、农村社会

进一步分工分业，是“三权分置”的具体实现形式之一。

四、几点政策建议
1、引导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我市山多、耕地较少，

土地资源主要集中在山上。受耕地资源限制，家庭农场、合

作社的生产规模都不是很大，流转面积超过 1000 亩以上的

耕地凤毛麟角。为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建立在山区，特别是

丘陵地区，对耕地或者山坡地，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的形式，

实现集中连片。在推进土地股份合作社中，应当严格按照法

律政策的规定，引导承包农户用土地经营权折资入社，采用

自愿、自由、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等原则，组建土地股份合

作社。按照理事会制定的种植计划，合作社与职业经理人之

间实行除本分红的分配方式，形成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市

级财政在安排支持合作社发展资金奖励政策时，对符合要求

的，应当予以优先考虑，发挥示范作用。

2、建立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农业经理人是新生事物，

需要通过试点方式加以推广。建议先由本溪县、桓仁县在开

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有针对性地组织培训工作，对有意

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且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进行专门培训；

培训考试合格后，由市农委统一颁发《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

证书》，获得资格的经理人可以持证在农事企业、农地股份

合作社等竞聘上岗，并享受有关扶持政策，促进农业生产技

术、农业机械与装备技术等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3、依托重点乡镇，建立“一站式”服务超市。建议按照“政

府引导、公司主体，整合资源、市场运作，技物配套、一站

服务”的发展思路，在农业地区，依托农民合作社、当地特

色产业布局，建立与之配套的农业服务超市，搭建信息发布

与咨询、生产资料销售、技术和农机具服务、信贷保险支持、

病虫害统防统治、农产品销售、劳务介绍、法律政策帮扶等“一

站式”全程农业生产服务平台，所有服务项目、内容、标准、

价格，均公示，公开标价，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对耕、种、管、

收、卖等环节多样化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对接。

应当说，“农业共营制”在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的

前提下，通过“三权分置”，盘活了土地资源，培育了多元

化的经营主体，降低了生产经营、组织等各项成本，改善了

分工效率，增进了共营、共赢、多赢，是新形势下农业经营

体系的重要创新。本溪市基本符合“农业共营制”发展所需

的条件，特别是在发展特色产业、农业供给侧改革中，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建议采取试点的方式，以土地股份合作社

为突破口，以“农业共营制”为重点，重新构建本溪市农业

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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